 107年度艋舺青山宮元宵節「創意花燈競賽展」實施計畫

1、 活動目的：
     為活絡臺北第一街貴陽街的年節氣氛，吸引更多觀光人潮， 

     進而帶動整個艋舺地區的經濟及觀光，欣逢此新春元宵佳節
，本宮特舉辦「創意花燈競賽展」不但傳達著濃濃的年節喜氣

文化，更能藉此開啟大小朋友們無限思考與創意的能力，讓大

家皆能共同參與一場寓教於樂的優質教育、文化、公益、休閒

活動。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二、主辦單位：艋舺青山宮
  四、協辦單位：萬華區民俗委員會、萬華區各里辦公處、萬華區
各級高中、國中(含古亭國中)、國小、林立委昶佐、
姚立委文智、郭議員昭巖、應議員曉薇、顏議員聖
冠、劉議員耀仁、周議員威佑、吳議員志剛、鍾議
員小平、童議員仲彥、永福扶輪社、愛客發商旅、
香山財神廟、環南公司徐明戰、小水滴婦幼關懷協
會理事長李秀環、亞東甜不辣、函舍旅店、青山造

船學院、青山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鍾東佑、吳
沛憶、萬華社區報。
參、參加對象：

  萬華區所轄各級高中、國中、國小學校
肆、活動時間： 

  一、時間：107年2月16日(星期五)至107年3月11日(星期日)
  二、地點：艋舺青山宮(萬華區貴陽街二段218號)。
伍、報名方式：
    各校請以團體報名方式參加，統一收件(每校送5個花燈參展及評

    比)，收件地點－艋舺青山宮(貴陽街二段218號)，各校在送件前
    請務必確認所繳交之作品是否依規定辦理，並確認作品之標示卡
    是否牢固。(送件時請填妥報名送件清冊-如附件一)
 陸、收件及展示

     一、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2月9日止
                   (每日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5時0分)

   二、收件地點：艋舺青山宮(萬華區貴陽街二段218號)。
     三、展示期間及地點：自107年2月16日至3月11日於本宮
         一、二、三樓懸掛展示。
 柒、競賽辦法：

    一、組別：本次競賽分為高中組、國中組、國小組限學生、學
              生共同、師生共同或親子共同創作製作方式。
      二、創作主題：以萬華地區人文歷史、地理環境、農特產、
                    元宵節慶、動物生肖、花卉或自選題材為主
                    題，創作材料不拘(可結合節能減碳、環保等
                    多元創新之素材)。
          三、花燈製作由各校先行初評，選出最優前5名，統一送至
 青山宮展示及參加評審。
  捌、評審方式
    一、評審委員由本宮聘請專家學者擔任。
    二、評審日期由本宮另訂
    三、評審標準分為主題35%、色彩25%、技巧20%、創意20%

        等項。
    四、評審結果於元宵節前公佈於展示場

 玖、作品規格： 

  一、各參賽學生花燈主題自訂。
  二､參賽作品必須以「懸掛方式」製作，並請儘量減輕重量。
  三、各組參賽作品以小型花燈為主，主體規格：寬30-50公
      分，長、高以不超過90公分為原則。

      四、花燈製作時，以較完整的個體設計，材質採防水、牢固、
          安全不易破損為原則。

   五、花燈作品燈光採內部發光，每件作品總耗電量以不超過
   「100(w)燭光」為原則，以交流110V供電（採用乾電池
    或蠟燭者，一律不予收件）。每件作品必須設置「1公
    尺以上延伸電線及插頭」以便懸掛配電。

       六、未依規定者，評審得酌予扣分。

 拾、獎勵：
     一、有報名送件(5件)參賽之學校本宮酌以補助材料費新臺幣
         貳萬元於送件時憑據(發票、收據或購買證明均可，抬頭請
         寫艋舺青山宮，並填妥附件二之領據)向本宮領取。

   二、錄取名額及獎勵：

	高中組
	  第一名(1人) 獎金壹萬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1人) 獎金捌仟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1人) 獎金陸仟元、獎狀乙紙。

  佳  作(未得獎之作品) 獎金陸佰元。

	國中組
	  第一名(1人) 獎金壹萬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1人) 獎金捌仟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1人) 獎金陸仟元、獎狀乙紙。

  佳  作(未得獎之作品) 獎金陸佰元。

	國小組
	  第一名(1人) 獎金壹萬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2人) 獎金捌仟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3人) 獎金陸仟元、獎狀乙紙。
  佳  作(未得獎之作品) 獎金陸佰元。


    三、頒獎：107年3月2日（五）下午7時起於本宮前廣場舉行。

拾壹、作品領回：
    一、請各校派員或作者親自至本宮展示地點拆除領回。

    二、領回日期：107年3月12-13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逾時
        不領視同放棄，由本宮自行處理。
拾貳、附則

1、 學生作品由師生或親子共同製作，不得委外設計製作或由
他人代工，如經舉發且查證屬實者，取消參賽資格，其已
獲評審得獎，除取消得獎資格外，並追回已受領之獎金及
獎狀。

二、參賽作品於競賽及展出期間，因不可抗力情事致損毀者，
主(承)辦單位不負賠償之責。
三、請各校慎選通電線材，以防意外事故發生。
四、參賽者比賽作品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對作品擁有
展覽、攝影、出版宣傳之權利。
五、作品請自行製作懸掛吊卡(吊卡之尺寸約15×10公分-如附
    件一)，請牢固懸吊於明顯位置。
      六、作品如由多人共同創作，請推選一人代表(於標示卡註明

          由○○○等○人共同創作或將全部作者填寫於標示卡均

          可，若有得獎本宮僅製作一張獎狀)，用於展示，不影響
          評審。

七、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修訂。
八、連絡電話：02-23822296 葉淑貞   0922560716陳玉敏
附件一

  (報名表)

	107年度艋舺青山宮「創意花燈競賽展」報名送件清冊

	學校名稱：

	编號
	學生姓名
	年級
	作品主題名稱
	聯絡電話

	1
	
	  年    班
	
	

	2
	
	   年    班
	
	

	3
	
	   年    班
	
	

	4
	
	   年    班
	
	

	5
	
	   年    班
	
	


      (標示卡)

	107年度艋舺青山宮「創意花燈競賽展」

	編號：                      
	校名：         

	組別 ：         組                     
	年級：    年     班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電話： 

	指導老師 ：


附件二

                          艋舺青山宮

                     憑 證 報 銷 單
	會計科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萬
	仟
	佰
	十
	元
	角
	分
	107年度花燈競賽展材料補助費

	
	
	
	
	
	
	
	
	

	主  任  委  員
	總  幹  事
	財  務  長
	經  手  人

	
	
	
	

	                     憑  證  粘  貼  處





         支付證明書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右列款項確係本人經手支付無誤


此證


艋舺青山宮


經手人：                     (簽章)


領款人：                     (簽章)


學校名稱：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